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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名家学者的崇拜，片面地认为“大咖”讲的才是真

理，听自己学校的老师讲课不如自己看网课，于是把主

要精力放在了学习网络课程上。更有个别学生在课堂上

不认真听讲甚至出现“逃课”的现象。

最 后 是 导 致 了 全 面 怀 疑 的 学 习 态 度 。 基 于 上 述 两

点，个别学生很容易对自己学校的任课教师产生轻视，

甚至是全面怀疑的态度，老师讲的与某某法学家一样，

则被看作是照抄照搬，讲的若是与某某法学家有区别，

则被认为讲的不对。不可否认，敢于质疑是一项优秀的

品质，是值得提倡的求学精神，但敢于质疑并不等同于

全面怀疑，后者只会让人迷失前进的方向。

（二）法学网络课程的流行对教师的影响

法 学 网 络 课 程 的 流 行 对 高 校 教 师 的 影 响 主 要 是 压

力，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知识更新的压力。法学是发展的学科，随着

时代的发展，法学研究和教学也应与时俱进，以满足国

家和社会的需要。一些由名家学者主讲的法学网络课程

往往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前瞻性地对一些理论和实践

问题进行讲解分析，自然得到公众的欢迎，而这正是一

些高校教师所不具备的。以往“一本书讲半年”“万年

PPT”的教学显然不能满足习惯于“网络冲浪生活”的

“90后”“00后”同学们对新知识的渴望。“教员最重

要的精神，是求事业能力的长进，要把我们的教材教法

一天长进一天。否则年年卖旧货，还有什么意味呢？”[2]

其 次 是 确 立 教 师 权 威 的 压 力 。 关 于 教 师 权 威 的 含

义，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但普遍认为其意蕴随着

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有学者认为，

当下的教师权威应该定义为生态文明时期的人文型教师

权威。而所谓人文型教师权威，是以权力型、专业型、

智慧型教师权威为基础而形成的为学生及他人所内在信

从的教育影响力量，该力量能够激发师生发展潜能，引

导师生共同进步，并促使他们真正实现自觉发展与自我

解放。 [3]不难理解，教师权威能否确立，不仅关系教师

“教”的效果，还直接关系学生“学”的意愿和动力，

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法学网络课程的流行，特别是名家

“大咖”学者网课获得的便利性，对高校教师如何在追

求个体平等的新生一代大学生面前建立起自己的感召力

和专业知识等权威，将必然产生压力。

最后是追求教学效果的压力。毫无疑问，高校教师

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学识水平，但仅具备专业素

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教师，不仅自己要懂，还要

能够讲出来，并且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话语进行表

达，才能把学生留在课堂上。因此，面对汹涌而来的网

络课程，如何提高每一堂课的教学效果，是每一位教师

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法学网络课程的流行对高校的影响

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高校

纷纷出台意见或方案，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网络课程建设。

法学网络课程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的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高校形象，提升了高校的社会认可

度，这对尚未涉足网络课程或网络课程建设水平不高的

高校来说，既是发展的动力，无疑也是一种压力。

高校提升法学线下教学质量的路径

毋 庸 置 疑 ， 法 学 网 络 课 程 确 实 有 其 天 然 的 优 势 ，

比如学习方式便捷，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学习内容

指向性强，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内容，还可以满足自己

“追星”的愿望等等。但事实上，法学网络课程也存在

其固有的缺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人在学习过

程中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于实

践性很强的法学课程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而在课堂上能

与老师和同学能够进行的深入交流恰恰是网络课程所不

具备的。另外，课堂教学营造的学习氛围往往会让学生

产生共情。随着讲解的深入，学生会不由自主地跟随老

师的思维一步步到达问题的彼岸。这种经过师生共同参

与的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然后最终得出判断结论的酣

畅淋漓的学习快感，也是网络课程不能给予的。如有学

者认为，如今常见的网络课程，其开发设计的主要任务

是录制“视频教学资源”，没有或者仅设计少量的交互

教学活动。这类课程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的“读物”。

“我们不能扔给学生一个图书馆，告诉学生‘你随便看

吧’。” [4]还有学者则认为，现阶段的线上教学更多的

是教师对着屏幕讲课，尚未建立起虚拟空间中的学生自

主学习体系，因此也可以说，这种模式还没有将贯彻学

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能够进行的深入交流恰恰是网络课程所不具备的


